
嘉義縣新港鄉公所區域性垃圾衛生暨灰渣掩埋場收費標準 

111.04.19制定。111.05.19嘉新鄉清字第 1110007374號函發布。 

第一條  本標準依據嘉義縣新港鄉公所區域性垃圾衛生暨灰渣掩埋場管

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 本所區域性掩埋場僅限處理本縣鹿草垃圾焚化廠產出之灰渣及

經本縣環境保護局核准之不可燃廢棄物。 

第三條  本所區域性掩埋場處理收費標準如下; 

一、鹿草焚化廠產出之灰渣、飛灰穩定化物:每公噸新台幣四百

元。 

二、本鄉轄內髒亂點清除及協助本鄉排水清疏、清除溝泥、道路

清掃等一般廢棄物得免收費。 

第四條 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